关于加强矿山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

通   知

各自然资源所、相关股室：

根据区纪委监委《关于开展矿产资源私挖乱采背后责任、作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通知》，区应急管理局2024年6月27日、2024年7月18日向我局移交《长治市上党区应急管理局告知函》，现转发给你们。望各自然资源所、相关股室严格按我局下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长上自然资发[2020]63号）开展矿山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。

在开展日常监督管理过程中，各所、相关股室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检查方案。如发现矿山企业存在安全隐患，检查股（所）必须责成矿山企业形成书面整改报告上报，做到闭环管理；如发现其他安全隐患，要上报局安委办移送相关职能部门；如发现超层越界，要第一时间移交局综合行政执法队查处。

附：长治市上党区应急管理局告知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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